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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宪法精神
携手与法同行

编前语：
2020年12月4日是第七个“国家宪法日”，11月30日至12月6日为全国第三个“宪法宣传周”。《宪法》与《民法典》都与百姓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让百姓了解《宪法》和《民法典》，读懂法律、懂得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是“宪法日”及“宪法宣传周”的意义。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七五”普法收官之年。为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推动宪法全面实施，我市于11月30日举办2020年“全国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将举办《宪法》《民法典》走进企业、
农村、机关、校园、社区、军营、网络七场主题活动，让法律意识如同和煦的阳光，照进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全民普法宣传教育，推动全
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良好法治环境。辽源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构建党委领导、人大
监督、政府实施、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格局。由市委书记亲自挂帅成立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市
级党政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切实带动各级、各部门统筹协调
推进全市普法工作。大力举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系列活动，各级干部参加廉政建设教育基地警示教育实
现常态化，促使法治宣传、依法治理进一步深化，全社会厉
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不断加强法治阵地载
体建设，提升了法治教育成效，多姿多彩新颖生动的普法载
体，组成了一道道靓丽的法治宣传风景线，使法治教育春风
沐浴般地走进了百姓生活。

自“七五”普法开展以来，我市举办各类法治培训班

290余期，培训人数 2.5万余人，培训行政执法人员 110批
次。强化乡村法治阵地建设，累计投入近240余万元，建成
村级法治广场 39个、法治长廊 23个、法治书屋 278个以及
法治景石、文化墙18处。全市组织各类线下法治宣传活动
229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140万余份、直接受益群达50余
万人，全市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公民的法律知晓率均达到
95%以上，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为 98.5%，信访总量逐
年下降，同时涌现出一批批“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和“法治创
建活动先进集体”。全市共建成“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7
个、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社区”1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
村”27个，为辽源全方位振兴，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强大法治保障。

为更好地普法惠民、开展法治宣传工作，我市在“宪法
宣传周”期间，制定《2020年辽源市“宪法宣传周”活动方
案》。在 11月 30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共

同举办了2020年“全国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结
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际，重点组织安排 7场宪法
学习宣传主题活动：即《宪法》《民法典》进企业，《宪法》
《民法典》进农村，《宪法》《民法典》进机关，《宪法》《民法
典》进校园，《宪法》《民法典》进社区，《宪法》《民法典》进
军营和《宪法》《民法典》进媒体（网络）。

普法宣传是打造法治社会的重要一环，为更好地开
展法治宣传，让百姓更懂法、会用法，我市积极拓展更多
渠道、尝试不同方式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做到宣传内容
为群众所需、宣传方式为群众所喜、宣传成效为群众所
赞，并把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与经常性的《宪法》《民法
典》宣传有机结合，推动《宪法》《民法典》学习宣传常态
化、制度化。结合“七五”普法成效宣传，增强活动互动
性和参与度，使《宪法》《民法典》学习宣传更加贴近基
层、贴近群众。

法治为民促和谐 普法惠民暖人心

为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弘扬宪法精神、维护
宪法权威、推动宪法全面实施，努力培育青少年的宪法意
识、国家意识、规则意识。12月 3日，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合共青团辽源市委走进吉林师范大学辽源分院开展“深
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宪法
宣传进校园”主题活动。

“同学们，你们知道我国宪法日是哪天吗？”“宪法日为
什么要定在12月4日？”“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
通过并颁布的，宪法是根本大法，规定了基本的社会制度、
政治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义务，我们的法律可以说都是由宪
法而来的。”活动现场，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李爽为学生们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宪法宣讲。
李爽从建立法律思维入手，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宪法的基

本内容及其意义，结合当下案例向大家讲述宪法的重要性。
随后李爽分析讲解了名誉权、姓名权、性骚扰（她权益）、自甘
冒险原则、明确禁止违法借贷行为等法律规定，通过典型案
例以案释法，教育和引导同学们要树立宪法意识、培养宪法
观念，培养高尚的爱好和情操，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学会用法
律武器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
后，李爽与现场同学进行互动，对同学们提出的学习生活中
遇到的法律问题一一进行解答。风趣幽默的话语、贴近同学
生活的案例、细致的剖析使活动现场气氛活跃、不时爆发热

烈的掌声。学生们纷纷表示，在宣讲中学习了更多法律
知识，也知道了宪法是渗透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活动现场设置法律咨询台，为同学们发放法律宣
传单。宣讲后，李爽向学生代表赠送《民法典》等相关
法律书籍。

通过开展此次“宪法宣传进校园”活动，使学生们
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增强了学生们的法治
意识。下一步，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持续开展多
种形式的宪法宣传活动，弘扬宪法精神，传递依宪
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为营造尊重宪法、宪法至
上、用宪法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氛围保驾护航。

宪法宣传进校园 法治教育护成长

今年12月4日是第七个“国家宪法日”，也将迎来第三个
“宪法宣传周”。按照《2020年辽源市龙山区“宪法宣传周”活
动方案》文件精神，龙山区委依法治区办、龙山区司法局与区
工商联共同组织，在国贸城汽车小镇、步行街旺都购物广场、
光大家电等企业开展了以“打造诚信守法企业，促进企业和
谐发展”为主题的“法律进企业”普法宣传活动。

一直以来，龙山区以经济发展促进法治建设，以法治建
设保障经济发展，多措并举、相辅相成，特别是在为企业营造
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方面，重点结合企业法治文化建设，面
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突出宣传“法治是最好的营商
环境”、集中展示企业经济法治建设成果、优化营商环境法律
法规、法治企业建设等取得良好实效。

着力落实企业学法用法。龙山区依法治区办、区司法局

组织编印《宪法》《民法典》《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安
全生产法》等方面的宣传资料，免费向企业发放。同
时，组织普法人员走进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
咨询活动；着力搭建企业学法用法平台。截至目
前，共帮助 30多家企业建立健全了企业学法、
用法工作制度，加强了企业普法队伍建设，
提升企业法治建设水平；着力解决企业学
法用法难题。开展企业“123”工程，为辖
区企业进行法律体检，为企业涉法事
务提供法律支持，进一步打造“诚
信守法企业”，为实现龙山区高
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坚
强的法治保障。

打造诚信守法企业 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法 治 进 企 业法 治 进 企 业
（（国贸汽车城小镇国贸汽车城小镇））

第二实验中学在宪法公园举行入团宣誓仪式第二实验中学在宪法公园举行入团宣誓仪式市公安局南康分局播放宪法宣传片市公安局南康分局播放宪法宣传片

今年12月4日是第七个“国家宪法日”，也将迎来第三个
“宪法宣传周”。为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大
力弘扬宪法精神，11月30日，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普法
办共同举办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二次会议暨2020年“宪法宣
传周”启动仪式。

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市

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对全市“七五”普法工作进行书面总结，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七五”普法工作专题片《宣法扬德、普
惠辽源》，宣读了《2020年辽源市“宪法宣传周”活动方案》。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成员及市普及
法律知识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40名相关领导参会。

王建鸿副秘书长对全市守法普法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

定，对推动《宪法》及《民法典》学习宣传提出了宝
贵意见。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用习近平法治
思想统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一步发挥领导干部
示范带头作用，持续开展《宪法》《民法典》学习宣传实
施活动，落实部门主体责任，构建党委统一领导、部门
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大普法”格局。

我市举办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二次会议暨2020年“宪法宣传周”启动仪式

20202020年辽源市年辽源市““宪法宣传周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活动启动仪式

普法志愿者现场为群众发放宣传手册

宪法宣传进企业宪法宣传进企业（（吉林省正轩车架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轩车架有限公司））

举办中小学生举办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法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演讲比赛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与法同行与法同行””普法文艺演出现场普法文艺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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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宪法日
12月4日


